附件3
申报承诺书
	申报单位名称
	

	广州市南沙区商务局：
[bookmark: _GoBack]现就我单位申报2025年广州市南沙区促进外商投资企业发展扶持办法（2025年修订）政策奖励有关事项郑重承诺如下：
1.本单位充分熟知《关于印发广州市南沙区促进外商投资企业发展扶持办法（2025年修订）的通知》（穗南开管办规〔2025〕5号）及申报指南的全部内容。
2.本单位在申报扶持时未被依法依规列入严重失信主体名单，无违法犯罪行为。
3.本单位承诺本单位的主营业务及资金流向不主要涉及房地产和金融项目。无合理原因不能履行承诺的，应主动退回扶持资金。
4.本单位承诺将在扶持资金拨付到位后1年内，将新增资本及获奖资金投入至实际建设或经营。无合理原因不能履行承诺的，应主动退回扶持资金。
5.本单位承诺自2025年1月1日至2029年12月31日期间不减少注册资本、不转为内资企业。无合理原因不能履行承诺的，应主动退回扶持资金。
6.本单位承诺申报本次扶持资金所提交的所有申报材料准确、真实、完整和有效，如存在弄虚作假申报骗取扶持资金情形的，或者存在其他隐瞒、漏报、错报等情形的，或出现应当退回扶持资金情形的，应主动退回或在收到南沙区相关部门退回扶持资金通知之日起15日内主动、一次性退回所有扶持资金。本单位没有在15日内主动、一次性退回的，本单位同意贵局将本单位纳入南沙区政策扶持失信人名单，并同意贵局在政府官网、媒体等地方实名通告或公示本单位违约失信情况。本单位发起人、出资人、股东、法定代表人均对上述承诺承担连带担保责任。
7.本单位联系人为_____________，联系电话为_____________，联系电子邮箱为_____________，联系地址为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如贵局需向本单位发送退回扶持资金通知的，可以将退回扶持资金通知书通过中国邮政特快专递邮寄到上述联系地址，也可以将退回扶持资金通知书以邮件方式发送至上述联系电子邮箱。
本单位同意并承诺：（1）贵局通过中国邮政特快专递邮寄的退回扶持资金通知书一经签收，即视为送达给本单位；拒绝签收的，仍视为已送达给本单位；（2）贵局通过邮件方式发送退回扶持资金通知书的，退回扶持资金通知书到达本单位上述联系电子邮箱的，视为已送达给本单位；（3）因本单位提供的联系电话、联系电子邮箱、联系地址不准确，导致退回扶持资金通知书未能被本单位实际接收的，仍视为本单位已收到退回扶持资金通知书。
8.本单位承诺所申报的扶持项目不会对其他单位及个人造成任何侵权，如构成侵权，本单位自行承担由此产生的全部责任。
9.本单位同意并授权受理、审批机关就本单位有关信息向相关机构或组织进一步核查，同意并授权相关机构或组织就核查内容反馈相关信息资料。
请申报单位的法定代表人抄写“本人承诺上述内容属实，如有虚假，本人愿意承担一切法律后果并承担连带担保责任。”至横线中，确保抄写内容完整、清晰、无涂改：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申报单位法人代表：
申报单位盖章：                
日期：   年    月   日


备注：申报单位法人代表签名栏须手签，使用名章无效。
